
重庆师范大学 2018 年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一、单位基本情况

（一）职能职责

第一,人才培养是学校办学的根本任务。学校主要开展全日制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积极发展

职业教育和留学生教育，适度开展继续教育。学校根据社会需要和办学条件，在举办者的指导下，合

理确定办学规模。人才培养目标是培养适应基础教育改革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信念执著、品德

优良、知识丰富、本领过硬、富有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和社会责任感的高素质人才。学校根据人才培

养目标和要求，组织实施教育、教学、科研等活动。学校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努力造就一支师德高尚、

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学校坚持开放办学，积极引进优质教育资

源，开展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国内外人才培养合作。

第二,科学研究是学校办学活动的重要内容。学校通过开展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实现知识创

新、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促进人才培养、学科建设和科技进步。学校坚持学术自由，创新科研体制

机制，加强科研管理与服务，鼓励和组织师生开展科学研究，建设结构合理的高水平科研团队。学校

坚持协同创新，积极与国内外知名大学、研究机构和企事业单位建立长期稳定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关系，



不断扩大学校学术影响力。

第三,服务社会是学校的基本责任。学校建立科学有效的社会服务机制，增强师生社会服务意识，

为师生参与社会服务积极创造条件。学校充分发挥教师教育优势，积极利用现代化教育手段和市场办

学机制，为基础教育、国际汉语教育、职业教育输送优质师资，为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和汉语国际推广

提供服务。学校充分发挥信息、科研和人才优势，为国家、地方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

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智力支持。

第四,文化传承与创新。学校履行文化传承与创新使命，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办学全过程，

促进国家文化事业繁荣进步。学校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建设优良的校风、教风和学风，促进大学精神

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环境文化协调发展。学校积极发挥大学文化引领作用，通过教育、传播、

咨询、研究等途径，辐射、带动和引领社会文化发展。学校鼓励师生积极开展对外文化交流，加强文

化研究，参与文化保护，为文化传承、创新和交流贡献力量。

（二）单位构成

学校现有 17 个二级学院，1 个独立二级学院，17 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106 个二级学科，

10 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14 个市级重点一级学科。拥有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省部共建教育部工程中



心和重庆市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点实验室、创新团队等 52 个省部级科研平台。有国家级特色

专业建设点、国家级专业综合改革试点、国家级卓越教师培养改革项目、国家级卓越农林人才教育培

养计划改革试点项目等 15 个，重庆市特色专业建设点、三特专业、三特学科专业群、精品课程和双

语课程、教学团队、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人才培养模式创新试验区等 80 个。

学校现有全日制本科生 27000 余人，研究生 3600 余人。专任教师 1700 余人，高级职称教师 740

余人，具有硕士、博士学位教师占专任教师 85%以上。博士生导师 36 人，与多所知名的海内外高校

联合开展博士培养。 学校拥有国际系统与控制科学院院士 1 人、双聘中国科学院院士 6 人、中国工

程院院士 4 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1 人、“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3 人、国家级

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1 人、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 1 人、“中国青年科技奖”获得者 1 人、享受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13 人、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人选 1 人、“海外杰青”获得者 1 人；拥有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教育部“优秀青年教师资助计划”入选者、教育部“高

校青年教师奖”获得者、重庆市“两江学者”特聘教授、重庆市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重庆市“巴

渝学者”特聘教授、重庆市专家工作室首席专家等省部级人才 250 余人次。

二、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2018 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40786.15 万元，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 40786.15 万元，



比 2017 年减少 4782.08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29461.6 万元，比 2017 年减少 12203.38 万元，主要

原因是学校退休人员的退休费及相关补贴纳入社保发放、学生奖助学金纳入项目支出等，主要用于保

障在职人员工资福利及社会保险缴费、离休人员离休费及相关补助、部门正常运转的各项商品服务支

出等；项目支出 11324.55 万元，比 2017 年增加 7421.3 万元，主要原因是学生奖助学金纳入了项目

支出，双一流项目、应用技术研发项目优先用财力保障等，主要用于打造双一流学科、支持应用技术

研究和实验发展、专业转型等内涵建设重点工作。

我单位 2018 年部门预算无政府性基金收支，与上年一致。

三、“三公”经费情况说明

2018 年“三公”经费预算 167.29 万元，与 2017 年持平。其中：因公出国（境）费用 29 万元，

与 2017 年持平；公务接待费 70 万元，与 2017 年持平；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68.29 万元，与 2017

年持平；主要原因是严格执行学校新出台的关于公务接待、工作用餐、公务用车等方面的管理实施细

则。

四、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1、机关运行经费情况。我单位不在机关运行经费统计范围之内。

2、政府采购情况。所属各预算单位政府采购预算总额 3237 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预算 3137



万元，政府采购服务预算 100 万元，政府采购工程预算 0 万元。

3、绩效目标设置情况。2018 年项目支出均实行了绩效目标管理，涉及一般公共预算当年财政拨

款 11324.55 万元。

五、专业性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指本年度从本级财政部门取得的财政拨款，包括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和

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

（二）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取得的收入。

（三）其他收入：指单位取得的除“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经营收入”等以外的收入。

（四）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

（五）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六）“三公”经费：指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

行维护费、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

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购置支出（含

车辆购置税）；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反映单位按规定保留的公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



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